《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按照要求，现将《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科技特派员制度于1999年发端于福建南平，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亲自深入总结、大力倡导推动的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农村工作新机制。20年多来，科技特派员制度经历了从福建的探索实践上升为全国的制度安排，从单纯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拓展到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宽领域、多要素、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赢得了农村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和基层一线的普遍认可，彰显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创新智慧和真理力量。2018年以来，省、市两级共认定和选派科技特派员1134人次，累计投入省市科技经费1167万元，挂联贫困户3785户，开展培训56784人次。科技特派员通过线上线下答疑解惑和实地开展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打通了科技服务群众、服务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
现行政策为2019年7月4日印发的《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昆科规〔2019〕3号），现行办法在执行的四年过程中暴露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背景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战略，故原《管理办法》中“脱贫攻坚”相关表述需更新为“乡村振兴”相关表述。
二是管理办法执行过程中暴露出财政支持经费不明确、派出单位、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晰、跟踪问效不足等问题。
三是市委第六巡察组对我局党组开展巡察反馈问题中提及科技特派员日常管理不规范、经费使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要求完善科技特派员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为更好的落实好科技特派员制度，发挥科技特派员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需对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

二、起草过程

1.开展调研起草。2023年8月-9月，农社处广泛调研各县（区）、企业、高校院所，充分听取科技特派员、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等各类人才意见建议，对总体框架及条款进行修订构思，经多次专题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2.广泛征求意见。2023年9月22日，面向社会发布了《昆明市科技特派员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同时征求省厅农村处、市级相关部门、县区科技行政部门、局机关各处室意见。

3.家咨询论证。2023年11月14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对修订内容进行论证。
三、起草内容

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分为七章，分别为总则、认定条件、申报认定、日常管理、支持政策、监督管理、附则，共二十八条。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确定了职能职责

“第一章 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特派员的主要工作任务、科技特派员的类型和市县两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细化了认定条件

“第二章 认定条件”明确了昆明市科技特派员申报的基本情况和申报的具体条件。其中服务型科技特派员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须具备硕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科技服务时间不低于2年，专业领域与服务对象从事领域匹配；带动型科技特派员：科技意识强，具有一技之长和较好科技服务能力，直接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且服务及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
优化了认定流程

“第三章 申报认定”明确了市科技局和各县（市）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在申报认定中的分工与责任。
（四）强化了日常管理

“第四章 日常管理”重点明确了市科技局每年底组织科技特派员考核工作，对完成指标情况、现场和线上服务时长、工作日志完善度、服务绩效成果、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后续经费拨付、连续选派的重要依据。
（五）明确了经费标准

“第五章 支持政策”明确了市科技局对认定的科技特派员按照每人每年1万元的标准给予财政经费支持。主要用于科技特派员到受援地（单位）开展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材料费和科技服务、科技培训产生的其他费用等，其中差旅费原则上不高于70%，根据实际开支情况可适当调整。

（六）突出了监督管理
“第六章 监督管理”明确了应加强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与日常监督的贯通协调，增强监督合力，并应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强调了各类机构和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纪律要求的，按相应规定进行处理。



